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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害糾紛處理制度    

我國公害糾紛之處理，由地方政府所設之「公害糾紛緊急紓處小組」及「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進
行先期紓處及調處，經調處不成立之損害賠償事件，當事人得申請裁決，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進行裁決；除此之外，亦可逕向法院提起民事調（和）解、民事訴訟等程序
尋求救濟。 

目錄

什麼是公害? 

指因人為因素，致破壞生存環境，損害國民健康或有
危害之虞者。其範圍包括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
染、噪音、振動、惡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地
盤下陷、輻射公害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為
公害者。

何謂公害糾紛？

因公害或有發生公害之虞所造成之民事糾紛。  

公害糾紛處理與業務鑑定

公害案件若發生糾紛或衍生損害賠償情事，須透過蒐
證鑑定程序確認其因果關係後依法定程序處理，並推

動法律扶助工作，以妥善解決糾紛問題。業務重點有
二：

一、督導公害糾紛處理運作機制
主管法規為「公害糾紛處理法」，包括紓處、調處及
裁決程序。地方政府設「公害糾紛緊急紓處小組」及
「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進行先期紓處及調處工作，
調處 不成立則送環保署「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進
行裁決。其他處理程序尚包括調解、和解或民事訴訟
等。

環保署需督導地方政府執行公糾案件處理與蒐證鑑
定，避免衍生重大公糾事件，並建置「公害糾紛處理
資訊系統」，進行案件登錄管考、蒐證技術及鑑定
單位諮詢，同時制訂標準作業程序及辦理教育訓練
等。



        
二、提供污染受害者法律扶助服務
辦理「公害糾紛法律扶助專案工作計畫」，提供法律
諮詢及扶助服務，包括文件撰擬與調解、紓處、調
處、裁決及民事訴訟程序代理，以保障受害人權益，
提昇為民服務成效。

公害糾紛處理管道說明如下：

● 管道1：進行和解。
● 管道2：向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 管道3：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紛爭。
● 管道4：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環保局陳情。
● 管道5：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調處，經調處
不成立且屬損害賠償事件，可再申請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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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害定義之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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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糾紛原因及責任資源有限，因此其受理公害糾紛
案件，大多屬較輕微或責任明確之污染事件。

4.民法上之和解
公害糾紛處理，可由雙方當事人逕行和解，於公害污
染損害發生時，雙方當事人私下約定或透過環保等相
關單位以行政力量居間協調，達成賠償。一般單純或
明確公害案件，常以此一方式獲得解決，台灣地區歷
年來公害案件發生後，雙方當事人逕行和解比例亦
高。由於係屬雙方私下解決處理，統計不易，而由政
府機關協助解決，每年則有數十件之多。

5.依公害糾紛處理法進行調處及裁決
為求迅速、有效解決公害糾紛，環保署引進日本公害
糾紛處理法內容，並參考美國獨立管制行政委員之體
制及精神及配合我國相關法令，經制定完成公害糾紛
處理法，採調處及裁決之二級處理程序，於地方設調
處委員會，所重在「有效性」及「地方性」，於中央
設裁決委員會，所重在「公正性」，

針對公害糾紛的處理，未來環保署所採取的因應策略
如下：
(一)事前預防重於事後救濟：
公害糾紛之發生，通常有其醞釀階段，如能在公害糾
紛發生於未然之際，或公害形成之初期，即通過適當
之管道加以反應，進而予以處理，必能消弭公害糾紛
於無形。

(二)依法行政，提振公權力：
非環保因素引起之所謂環保抗爭，所以成為企業指摘
之焦點，絕非環保機關處理公害糾紛之整體制度缺失
之問題，而是在目前政治大環境中，普遍存在公權力
不彰之結果，如何督促地方政府確實依法行政，嚴正
執法，提振行政效率，發揮公權力，實為排除當前各
種非法抗爭之首要途徑。

(三)提昇鑑定技術，公正處理公害糾紛：
環保檢測科技提昇，有助於釐清事件責任歸屬、損害
程度及因果關係;，以協助公正、迅速、有效處理公害
糾紛。

有經濟活動即會造成污染，有污染即無可避免會發生
公害。因此，預防工作甚為重要，藉由暢通公害陳情
管道及建立快速通報體系，可達先期紓處功能，避免
擴大成糾紛事件，展望未來，環保署期使公害糾紛件
數，維持每年十件以下的零成長。

環境督察

空氣品質

公害糾紛的成因

以國內而言，較常見的公害糾紛原因有：
1.土地使用規劃不當
檢討歷年發生之公害糾紛案例，多涉有土地使用問
題，概可分為兩類，其一為土地使用分區計畫錯誤或
不當，致糾紛發生難以避免，其二為在長期污染後，
廠方或民眾要求變更土地使用地目。

2.瞬發性污染物之排放
目前各大型工廠之污染防治設備大體完善，惟仍間歇
性發生因生產管線維修保養不良或操作不當所導致之
瞬發性污染排放，本為工業安全意外事件，如其擴散
至廠區之外、引起居民抗爭，即屬公害糾紛，例如82
年5月間發生之大社工業區不明氣體逸漏污染糾紛案、
88年1月桃園中油煉油廠輸油管爆裂洩漏污染案，以及
90年高雄縣元良公司工安意外爆炸污染抗爭案等。

3.長期性污染之求償
因長期性、累積性之破壞生產環境所致的損害，較難
覓得可歸責之公害源求償，在污染查證方面亦頗困
難，例如台南二仁溪綠牡蠣事件、台電興達煤場污染
案件等，此一情形，易造成民眾誤為公權力不彰的印
象，導致自力救濟。

4.外力介入
由於公害糾紛的行政處理，容易給人極具彈性的印
象，因此，各級民意代表與民間團體多有興趣介入，
藉以實現其政治理念或設立宗旨，但也不乏因主張與
動機不同、出發點互異，立場對立尖銳化之結果，常
使公害糾紛更加複雜。

公害糾紛處理管道

1.向各級環境保護機關陳情
民眾遇有公害污染危害情事，直接向各地環保機關陳
情舉，以尋求解決污染之損害乃目前最普通的處理途
徑。由統計資料可見，台灣地區每年約有近十萬件之
陳情案件，這些公害案件均由環保機關處理，因而相
對地亦避免了公害糾紛的發生。

2.向法院起訴，請求民事損害賠償
歐美先進國家對於公害糾紛之處理，均循司法訴訟途
徑謀求解決，公害糾紛處理法雖較早施行於日本，但
在日本仍有很多重大環境污染糾紛案亦循司法途徑獲
取解決。我國環保污染糾紛案以往循司法途徑處理的
不多，惟近幾年來漸增。

3.向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過去公害糾紛處理，不乏向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聲請調
解之案例，惟調解委員會屬鄉鎮層級，所能應用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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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綜合政策

空氣品質

環保署說明，我國與美國自1993年簽署雙邊環保合作
協定至今已邁向第25周年，並在2014年共同推動「國
際環境夥伴計畫（IEP）」，此計畫為全球性計畫，
特別重點關注在世界經濟活動成長幅度最大的亞太地
區，啟動至今已舉辦80多場活動，超過40國參與。

IEP致力於優先解決的共同環境議題，如環境教育、電
子廢棄物管理、空氣品質、汞監測，以及土壤和地下
水污染整治復育等；2017年更共同辦理第一屆亞太兒
童健康研討會，提昇社會大眾對於兒童環境健康議題

國際合作

美環保署首席副助理署長西田珍分享IEP經驗 

美國環保署首席副助理署長西田珍女士（Jane Nishida）應邀出席107年10月11日「玉山論壇」
並擔任主題演講人，分享臺美「國際環境夥伴計畫」(IEP)合作成果，除彰顯臺美環保長期合作

成效，更是對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間與美國環保署合作，共同推動與夥伴國家開展環境品質維
護，環境保護治理之政策及技術交流，腳踏實地實踐永續環境及友善國際績效的肯定。

的重視。透過IEP，臺灣環保署和美國環保署與亞洲和
全球各地的數十個組織合作，協助我國與其他國家發
展雙邊及區域性國際合作。

今年IEP計畫已於6月在臺北辦理全球教育夥伴計畫諮
詢顧問團會議暨亞太環境教育籌備會議及空氣品質管
制策略交流研討會，9月在菲律賓馬尼拉市舉辦第8屆
國際電子廢棄物回收管理夥伴會議及第7屆亞太地區汞
監測網年會議等專案活動，同步全力籌辦明年第二屆
亞太兒童健康研討會。

環境教育

預告修正「水污法事業分類及定義」  　 

環保署於107年10月31日預告修正「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公告事項與「放流水標準」部
分條文，新增業別「海水淡化廠」、「水庫總磷削減總量管制區之事業」、「蒸汽供應業」，以

及其他環保署指定之事業，並增訂其適用之放流水管制項目及限值。 

環保署說明，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國內水資源管理策
略趨向多元化，興建海水淡化廠已為水資源供應措施
之一，現行以自來水廠管制，考量海水淡化廠引用海
水處理及排放之特性逐漸多元化，自來水廠之適用要
件已無法涵括。

近來屢發生未達水污法公告事業管制規模之業者，造
成水體污染，如將未經處理含高濃度總磷之廢（污）
水直接排入河川水體，致使現行水庫水質常有總磷優
養情形，或貯槽貯存之污染物洩漏，造成土壤或地下
水污染等情形，而無法依水污法要求設置防止污染地
下水體之設施及監測設備；製造蒸汽之事業，採用濕
式處理廢氣者，產生之廢水含有戴奧辛、懸浮固體及
有機物等污染物等，爰有必要修正管制對象及增訂其
適用之放流水管制項目及限值，強化風險控管。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業別61.「海水淡化廠」：定義為從事海水或半
鹹水之集取、淡化，以提供用水之事業；其管制標準

項目與限值，訂定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化學需氧
量、懸浮固體、氨氮、陰離子界面活性劑、油脂、總
餘氯及溶解性鐵等13項重金屬等，計21項管制標準項
目。 

二、業別62.「水庫總磷削減總量管制區之事業」：定
義為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水庫總磷削減
總量管制區及管制方式之管制對象；其管制標準項目
及限值依公告水庫總磷削減總量管制區及管制方式管
理。 

三、業別63.「蒸汽供應業」：定義為設置鍋爐，從事
蒸汽製造、配送及供氣予他人，並產生廢水之事業。
但僅以天然氣為燃料者例外；其管制標準項目與限
值，訂定15項重金屬、15項農藥、戴奧辛、化學需氧
量及懸浮固體等，計46項管制標準項目。 

四、業別64.其他環保署指定之事業，增訂（5）「設
置貯存設施，貯存本法第33條第1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指定物質之事業」，其管制標準項目及限值適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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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

環境教育

2018 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 　 

我國環保署及美國環保署共同合作之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邀請來自15國共約32名政府官員及非
政府組織等環境教育專家學者，於107年10月8-9日在美國華盛頓州斯波坎市召開「2018年全球

環境教育夥伴會議」(GEEP)，共同規劃及討論全球環境教育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並規劃籌備亞
太環境教育會議，完整的連結各區域環境教育網絡，以建構全球環境教育永續發展，且於此次北美環
境教育學會年會期間作後續討論與推廣。 

此次會議由我國環保署及美國環保署合辦，參與之官
方代表及專家學者分別來自英國、荷蘭、丹麥、芬
蘭、俄羅斯、波札那、迦納、澳洲、紐西蘭、日本、
馬來西亞、印度、加拿大、美國及我國等15個國家，
我國則由環保署綜合計畫處副處長吳珮瑜率團出席會
議，其中包含2位我國環境教育領域專家。

吳副處長於開幕時致詞表示，全球已進入極端氣候的
時代，面對冰山消融、乾旱熱浪等災變，各國更應重
視及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強化並擴大環境教育
的影響領域，培養更多環境教育的世界公民，將環境
教育及環境保護的使命深植。

氣候變遷

六大部門減碳具體行動出爐  

我國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
稱行動方案），於107年10月3日施行，這中央相關部會首次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訂定

107年至109年的減碳具體行動，搭配我國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基準年(2005年)減量2%的第一期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共同勾勒出國家整體減碳策略藍圖。  

2018全球環境教育夥伴  (GEEP) 會議與會代表合照

他環保署指定之事業。 

環保署強調，藉由新增管制具污染風險之事業及增訂
其適用之放流水管制項目及限值，促使業者正常操作

廢（污）水處理設施，並提升水體品質。呼籲業者確
實守法，如有水體、土壤污染之重大情事，違者將依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處分，切勿以身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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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督察環境督察

2018年環境友善程度較佳之油電混合動力車型(汽油車)

水質

預告訂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或疏漏廢（污）水或污
染物緊急應變辦法」     

環保署於107年10月25日預告訂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或疏漏廢（污）水或污染物緊急應
變辦法」，強化事前預防之應變措施及污染發生時應採行之應變措施。事業應於應變前建立相關

支援單位，及規劃緊急應變所產生廢（污）水或污染物之攔截地點及應變器材貯放位置等預防措施。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10月8日發布
《全球升溫1.5°C特別報告》，提醒各界因應氣候變遷
行動須加緊腳步，地球生態系統才能避免不可逆的風
險，並爭取更大的調適空間，同時要在土地、能源、
工業、建築、交通和城市方面進行「快速而深遠(rapid 
and far-reaching)」的轉型。

我國減碳目標由六大部門共同承擔，依據「溫室氣體
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所劃分的中央
部會權責分工、六大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推動策略，
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農委會及環保署等針對所
屬部門特性，訂定涵蓋能源、工業、商業、交通、
住宅、農業、環境等全面多元的具體推動策略及措
施。

其重點包括：

1. 推動能源轉型，擴大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於114年
達20%，並將我國電力排放係數由106年的每度排放
0.554公斤二氧化碳，於109年降至0.492公斤，下降幅
度11.2%；

2. 輔導產業轉型為綠色低碳企業，達成109年製造部門
碳密集度較94年下降43%；

3. 發展綠運輸及推廣低碳運具使用，109年公共運輸運
量較104年至少成長7%；109年完成建築物外殼耗能資

訊透明機制並施行，提升新建建築物之建築外殼節約
能源設計基準值，109年較105年提高10%；

4. 輔導畜牧場沼氣再利用（發電），目標總頭數占
在養量比率於109年達50%；加強廢棄物掩埋場及
事業廢水之甲烷回收，提升109年全國污水處理率達
60.8%。 

六大部門行動方案核定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每年提出執行成果報告，環保署亦將於今年底前彙
整陳報行政院有關105年至106年階段管制目標執行
狀況，並依排放量統計資料檢視階段管制目標達成情
形，未能達成者須提出改善計畫，並以每5年滾動檢討
強化，來逐期達成減碳目標。

而近年來因為氣候變遷持續出現高溫、非旱即澇等不
利推動減量因素，相關部門原有規劃推動措施執行的
減量效果不甚明顯，行政院已責成各部門深切檢討原
因，積極盤點可能的創新作法，並對外揭露相關強化
作為。 

環保署將持續邀集地方政府就「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
案」進行溝通討論，鼓勵地方政府依循國家整體政
策，提出因地制宜且具有地方特色的執行方案，已有
10餘個縣市政府表示預計今年底前可完成草案。此
外，環保署與相關部會已達成114年的第二期階段管制
目標設定在較基準年減少10%的共識，並深化能力建
構工作。

環保署表示，考量新興化學物質種類繁多，事業廢
（污）水特性亦日趨複雜，且災害事故情況複雜多
變，現行「事業或污水下道系統排放廢（污）水緊急
應變辦法」及「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輸送或貯存設
備疏漏致污染水體者應採取之緊急應變措施內容與執
行方法」所規定之緊急應變管理作為，欠缺事前預防
之應變措施，致使主管機關須付出大量人力及資源協
助緊急應變，且該二規定之應變措施內容相近，有必
要整合管理。另訂定本草案，強化事前預防之應變措
施及污染發生時應採行之應變措施，降低對水體之污
染衝擊。

本草案訂定重點如下：

一、明確屬嚴重危害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
之虞樣態。包括廢（污）水處理設施故障、操作異常
或意外事故、發生排放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
等及救災產生含酸、鹼及有害健康物質之廢（污）
水。

二、明確緊急應變措施內容，包含應變前置作業之措
施內容及污染發生時應採行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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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臺英雙方合作 共同對抗氣候變遷  

面對全球最迫切的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威脅，環保署與英國在台辦事處107年10月3 1日於臺灣大學
共同舉辦「2018臺英氣候變遷論壇」活動，邀請英國氣候變遷特別代表Mr. Nick Bridge發表專

題演說，並與我國專家學者座談，共同探討我國在因應氣候變遷的綠能與環境等相關政策的推動與發
展情形，現場超過一百多位各界人士參加，會議討論互動與交流氣氛熱絡。 

環境管理

修正發布環境用藥收費標準   

環保署檢視「環境用藥管理法」各項申請核准案件，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檢討「環境用藥各項
許可申請及檢驗收費標準」，並參考物價指數、資料審查程序及所需人力、設備等成本，修正發

布「環境用藥各項許可申請及檢驗收費標準」第2條、第4條。 

環保署表示，「環境用藥各項許可申請及檢驗收費標
準」自99年9月17日修正發布至今，為因應環境用藥
許可證及許可執照申請案件審查全面網路化，衍生環
境用藥審查成本增加，及環境用藥原體減免關稅改以
線上申請，考量擴建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所增加之
成本，予以調整審查費。

本標準第二條、第四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檢討現行各項許可證、許可執照之審查費。

二、因應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新增及擴建所增成本,
環境用藥原體減免關稅申請案件修正為審查費。

三、明確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應採取應變前置作業
之內容，以及發生污染時應採行之措施內容。應於
應變前建立相關支援單位，規劃緊急應變所產生廢
（污）水或污染物之攔截地點及應變器材貯放位置等
前置作業；污染發生時立即通報、停止排放、攔截、
暫時貯存、減產或停產及水體監測等應變措施。水質
檢測分析結果應提供相關機關及受影響之民眾。

四、明確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處理天然災害或緊急
應變所產生之廢（污）水或污染物時，免依規定辦理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之變更。

五 、 明 確 未 採 取 緊 急 應 變 措 施 ， 應 科 處 刑 責 之 態
樣。

英國氣候變遷特別代表Mr. Nick Bridge於2017年上
任後首次訪臺，在其演說中--指出，氣候變遷是人類
面臨最大威脅之一，但也是有史以來經濟成長、社會
發展及環境保護的最大機會，而臺灣與英國同為島嶼
型態國家，希望強化雙方在能源轉型發展的合作以對
抗氣候變遷。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林子倫副執行
長、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王寶貫主任，及工研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胡耀祖所長等受邀參與座談，分
別就臺灣能源轉型目標與挑戰、綠能科技的創新與
合作、深度減碳技術研究與發展等面向，深入探討

邁向永續未來所可能面臨的挑戰與低碳轉型帶來的契
機。 

環保署表示，臺灣與英國是少數將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明訂於氣候法案中的國家，英國氣候變遷法的「碳排
放預算」(Carbon Budget)機制也是我國溫室溫管法設
定階段管制目標的重要參考，透過臺英雙方的減碳合
作交流，除能拓展低碳技術的研究與發展，更能激勵
綠能產業及創造綠色就業，期能逐步邁向低碳社會共
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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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管理

打造無塑低碳小琉球 飲水地圖上線

為減少塑膠垃圾對環境的污染，環保署與屏東縣政府合作推動「小琉球無塑低碳島示範計畫」，目
前已於小琉球的觀光港、風景區、公船候船室及安檢所共完成9處10台飲水機設置，並建立小琉

球島上飲水地圖，民眾利用手機掃描小琉球島上飲水地圖QR Code，就可快速掌握飲水機位置。 

環保署表示，民眾除了可即知得知飲水機位置，並可
獲得維護管理單位及大腸桿菌群、檢驗機構、檢驗日
期等水質檢驗資訊。為讓民眾具體了解回填飲水的環
保效益，飲水機上均設置減少寶特瓶使用量計數器，
民眾在裝水的當下，可以知道節省了多少
寶特瓶，了解喝水不只做好體內環保，也
可減塑減碳，是愛環境愛地球的表現。統
計小琉球島上飲水機啟用不到1個月的時
間，以每瓶600ml的瓶裝水計算，已減少
1萬瓶以上廢寶特瓶的產生，以每瓶瓶裝
水可減少150克的碳足跡計算，累計減碳
1,500公斤。 

小琉球是臺灣離島中唯一的珊瑚礁島，秀
麗的美景與豐富的生態，且有全世界最高
密度的綠蠵龜棲息悠游於附近海域，是大
自然送給國人最珍貴的禮物之一。從小琉

 化學物質

預告短鏈氯化石蠟為毒性化學物質

為因應聯合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新增管制事項，環保署預告短鏈氯化石蠟為毒性化
學物質，並修正現行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十溴二苯醚及六氯-1,3-丁二烯管理規定，以強化國內毒性

化學物質管理。

環保署說明本次公告修正物質為短鏈氯化石蠟、十溴
二苯醚及六氯-1,3-丁二烯等3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環保署表示，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泛指在自然環境中難
以自然分解，或在生物體內具有較長的代謝半衰期，
對於人類的健康與自然生態有危險性的物質，聯合國
透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要求締約國
遵守公約禁用或限制生產的規定。 

環保署補充指出，短鏈氯化石蠟 主要用於天然及合成
橡膠產業中製造輸送帶之添加劑、皮革、可塑劑等用
途，106年列入斯德哥爾摩公約附件A（消除）清單，
因具生物濃縮性，符合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一類毒
性化學物質特性，因此增列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
並參考公約規定禁止限制用途；十溴二苯醚於106年
列入斯德哥爾摩公約附件A（消除）清單，該物質原

於88年公告為第四類毒化物，因其具第一類毒性化學
物質（不易分解性、生物濃縮性）及第二類毒性化學
物質（生殖毒性）之認定標準，因此修正為第一、二
類毒性化學物質，並將管制濃度修正為百分之一。此
外，六氯-1,3-丁二烯於106年列入公約A（消除）及C
（非蓄意排放）清單管理，故參據聯合國斯德哥爾摩
公約採全面禁用。 

環保署已針對上述三種物質已就國內業者使用狀況進
行調查，短鏈氯化石蠟為生產氯化石蠟產品之衍生
物，主要用途為研究、實驗及教育；十溴二苯醚因於
國際間已被逐步淘汰，故我國運作量亦同步降低；另
六氯-1,3-丁二烯除研究、實驗及教育用途外並無其他
使用用途。故本次加強管制之三種物質，對我國產業
之影響相當有限。

球這樣面積小觀光密度高的島推動「無塑低碳示範計
畫」，可以維護小琉球環境，保護最珍貴的觀光資產─
綠蠵龜，使小琉球的觀光得以永續經營。

掃描QR code，即可連結小琉球島上飲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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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補助桃園市政府順時埔聚落水質改善工程開工，在張
子敬副署長（右三）及鄭文燦市長（右四）的見證下動土，

 水質

前瞻建設─桃園聚落水質改善工程動土 

水庫集水區生活污水處理淨水技術大躍進，環保署補助桃園市政府順時埔聚落水質改善工程開工，
並同步補助辦理石門水庫百吉地區與巴陵地區集水區水質改善計畫，在副署長張子敬及市長鄭文

燦的見證下動土，開啟保護石門水庫集水區之減污新頁。 

張副署長表示，環保署率先引進先進國家已施行之合
併式淨化槽及低衝擊開發設施等生活污水前瞻技術，
符合政府推動前瞻計畫精神及目的，由中央與地方通
力合作，作為現階段水庫水質污染減量的主要策略，
削減水庫區氮、磷濃度，確保飲用水品質。 

順時埔聚落水質改善工程，規劃於桃園市大溪區武嶺
段設置電解式去氮除磷合併式淨化槽處理設施，處理
順時埔聚落居民生活污水；另石門水庫百吉及巴陵地
區水質改善工程，預計設置13處去氮除磷合併式淨
化槽，處理百吉及巴陵地區生活污水，控制排入石門
水庫集水區污染負荷，以減少磷、氨氮等營養鹽排入
石門水庫造成優養化，衍生後續民生用水水質處理問
題。 

順時埔場址為全國第一座去氮除磷合併式淨化槽處理
生活污水示範場，且採用電解除磷方式，具優異除氮
除磷效果，可有效減少排入大漢溪營養鹽濃度；設置
於順時埔聚落之合併式淨化槽設施為地下化，完工後
將進行上方土地恢復工作，並進行景觀化、藝術化與
社區化之改造，提升整體環境效益。 

環保署表示，行政院核定「前瞻基礎建設-加強水庫
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由經濟部（水利署）、農委
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及環保署共同執行，透過
加強水庫集水區內崩塌治理、野溪整治、水土災害預
警應變、削減集水區生活與農業污染、監測護水等工
作，減少土砂產量，確保安全供水。        


